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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新城“铁腕治霾•保卫蓝天”2018年

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市及西咸铁腕治霾有关工作要求，有效防治工地扬尘污染，进一步改善新城环境空气质量，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中、省、市及西咸新区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提高建设项目扬尘污染防治意识，强化建设工地扬尘污染防治举措，通过分级管理、专项督查、综合整治，完成建设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目标任务，积极推动铁腕治霾工作取得新成效。
二、重点任务
1.按照西安市《建设工地和“两类企业”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以及《施工工地场界扬尘排放限值管理办法》要求，全面对标实施。
2.严格落实建筑工地包抓监管和红、黄、绿挂牌管理制度。在工地出入口外侧公示包抓工作各级责任人和联系方式；实行红黄绿牌监管制度（绿牌为达标施工、黄牌为警告整改、红牌为停工整顿）。

3.在严格落实“六个100%”和“七个到位”管理要求的基础上，采取“精细化管理+红黄绿牌结果管理”模式,加强日常监督、检查频次，确保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4.逐步推进房建项目使用防尘布全密闭施工模式。

5.全面落实工地垃圾分类堆放。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应设置固定垃圾存放点,分类堆放、严密遮盖、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应设置容量足够的环卫垃圾箱或容器,做到日产日清。

6.全面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砂浆。因特殊工艺需现场搅拌混凝土、砂浆的,应当搭设操作防护棚和采取除、吸尘措施，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搅拌；全面禁止熔融沥青、焚烧塑料、垃圾等各类有毒有害物质和废弃物,不得使用煤、碳、木料等污染严重的燃料；全面禁止使用冒黑烟的柴油打桩机。

7.全面落实外架密目网张挂。外脚手架、外立面所有临边洞口必须采用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密目网进行全面封闭,并保持严密整洁;脚手架、各种防护架及安全网上的建筑尘土、垃圾、废弃物应当及时清洗、整理,保持整洁;拆除安全网前应当先行淋湿,再行拆除,防止刮风扬尘和工作扬尘。

8.严格落实清扫洒水记录。施工单位必须建立施工现场洒水记录。施工单位必须建立施工现场洒水清扫制度,按时记录洒水清扫台账,有专人负责保洁工作,做到工完场清,道路清洁。

9.严格落实拆除过程中使用专业降尘设施湿法作业到位。建筑物、构筑物拆除时,必须辅以持续加压洒水或喷淋措施,保证建筑垃圾湿润,不起尘。

10.全面落实拆迁垃圾覆盖到位。拆除房屋的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垃圾清运前,应使密目网进行覆盖；运输建筑垃圾须使用密闭化改造的运输车辆,100%密闭运输;拆迁负责部门须派专人在现场履行施工时段的管理职责,对施工现场运输物料的车辆封闭严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防止遗洒飞扬。

11.全面落实渣土运输每日审批制度。凡“7个到位”不落实的出土工地一律不予审批;凡远程视频监控数据不能上传监控平台的出土工地一律不予审批;凡资质不全、手续不合法的渣土车辆一律不予审批;凡违法违规行为未处理完的渣土车辆一律不子审批。

12.绿化和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黄土裸露部位及集中堆放的土方须采取覆盖措施；对易产生扬尘的散状材料如砂、水泥和石子等应分类堆放，并采取有效的覆盖及降尘措施；植物材料应及时栽植，暂时无法栽植的应选择合适场地假植，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场内清洁。
13. 新建装配式建筑完成不低于5万平方米。

14.全面开展“夏防期”（5月1日至9月30日）攻坚行动，在建建筑内外墙体装饰、建筑工地内喷漆等作业，强制使用水性涂料，柏油路铺路施工保持已铺油面湿润。严禁从事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各类铺装、喷涂作业。

15.严格执行“禁土令”（当年11月15日至次年3月15日）。冬防期除地铁项目（含轻轨）和市政抢修、抢险工程外的建设工地，禁止出土、拆迁、倒土等土石方作业。凡允许涉土作业项目，应从严执行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16.全面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建设工地要制定相应的扬尘防治措施,加强施工现场扬尘管理,并根据实时监控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措施,出现四级及以上大风天气或者重污染天气预警时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作业,启动应急响应。同时，作业区域采取防尘网覆盖、洒水等防尘措施。
17.对落实扬尘管控措施不力的建设工地，采取“严管重罚”措施，并在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曝光，记入企业不良信用记录。
三、责任分工
1.泾河新城规划建设局负责督导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阶段）、绿化工程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督导各责任单位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和红黄绿牌制度，并进行检查、考评。对于发现存在扬尘污染问题的工地，裁定并督导监管责任单位整改落实。
2.泾河新城国土资源与房管局负责督导拆迁工地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督导各责任单位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和红黄绿牌制度，并进行检查、考评。对于发现存在扬尘污染问题的工地，裁定并督导监管责任单位整改落实。
3.泾河新城城乡管理局负责新城水利、交通工地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督导各责任单位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和红黄绿牌制度，并进行检查、考评。对于发现存在扬尘污染问题的工地，裁定并督导监管责任单位整改落实。

4．泾河新城综合执法局负责新城出土工地,以及渣土清运车辆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督导各责任单位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和红黄绿牌制度，并进行检查、考评。对于发现存在扬尘污染问题的工地，裁定并督导监管责任单位整改落实。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责任分工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行动方案、细化工作措施，明确时间节点，周密部署，把建设工地治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常抓不懈，确保本方案确定的各项任务全面落实。
（二）落实监管责任。建立完善建设工地管理台账，落实建设工地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对辖区每个建设工地都要有扬尘污染治理监管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做到权责明确，履职尽责，确保扬尘污染防治的工作目标任务明确、责任落实到人、措施准确到位。
（三）加强督导检查。成立专项督导检查组，坚持不间断地开展督导检查活动，定期开展明查暗访，对省市督办移送、媒体曝光的问题工地进行重点督办。加强日常巡查，对发现扬尘污染问题的建设工地，依据有关法规、规定，视情节分别予以约谈、限期整改或停工整顿和行政处罚。
（四）严格停工整改。对于挂红牌或存在扬尘污染问题严重的建设工地，一律停工整改，并对建设、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为期15天的专题教育培训，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项目主体单位予以高限处罚。
（五）实行复工报验。停工的工地整改期满且自验达标后，验收合格方可复工；属于新区级以上层面检查发现的问题，由新城、园办初验，经发现问题的新区级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未按照规定验收合格的，不得复工。
（六）强化教育培训。同一工地两次被责令停工，或同一企业在新区有两个工地被责令停工，或同一企业在新区有三个工地被挂红、黄牌，对建设、施工、监理企业负责人进行为期15天的专题教育培训。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规划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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